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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常会部署促进人身保险扩面提质稳健发

展的措施点评 
[Table_Summary] 
投资要点： 

 【事件】李克强 12 月 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部署促进人身保险扩面提

质稳健发展的措施。 

 1）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。支持开发更多针对大病的保险产品，做好与基本医

保等的衔接补充，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保障能力。促进开发适应广大老龄群

体需要和支付能力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。鼓励保险公司将医保目录外的合理医

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。通过有序扩大对外开放、加强国际合作，促进提升健康

保险发展和服务水平。 

 2）按照统一规范要求，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。强化

商业养老保险保障功能，支持开发投保简便、交费灵活、收益稳健的养老保险，

积极发展年金化领取的保险产品。针对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就业

人员需要，开发合适的补充养老保险产品。鼓励保险公司提供老龄照护、养老

社区等服务。鼓励保险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。 

 3）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，防止保险资金运用投机化，强化资产负债管理，

加强风险防控。对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设臵差异化监管比例，最高可至公

司总资产的 45%，鼓励保险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，

更好发挥支持实体经济作用。深入开展关联交易专项整治，坚决打击挪用、套

取、侵占保险公司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 促进人身保险行业发展，有利于更好服务民生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。1）国务院

常务会议 2020 年首次讨论保险问题，聚焦加快商业健康保险、商业养老保险发

展和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，我们预计，体现中央对人身保险业务和保险

投资的高度重视。2）推进完善金融服务，促进人身保险发展，有利于更好服务

民生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。3）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。我们预计，规范和引导保

险资金投资服务实体经济，有利于引导保险资金开展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和审

慎投资，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多资本性资金。 

 风险提示：长端利率趋势性下行，保障型产品销售不及预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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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投资评级的比较和评级标准： 

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

为比较标准，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

的公司股价（或行业指数）的涨跌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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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市场基准指数的比较标准： 

A 股市场以海通综指为基准；香港市

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；美国市场以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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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 别 评  级 说  明 

股票投资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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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于大市 预期个股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 10%以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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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投资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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